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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师﹝2014﹞23 号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 
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经学校推荐、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并由省教

育厅审核同意，现将 2014 年度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对象 500 人、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300 人、科技创

新团队培养对象 40 个的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1、2、

3），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类培养对象的培养期均为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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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体育学院（5 人） 

渠彦超、刘靖、侍崇艳、温阳、董新风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 人） 

苏娜、金旭东 

 

南京晓庄学院（5 人） 

陈凯、马骊骊、童娣、郎雷鸣、李雯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7 人） 

蒋洁、初清华、张慧明、张文君、陆春松、陈云云、陈书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1 人） 

朱节中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4 人） 

徐俊、邢玲、王春峰、张汉年 

 

南京医科大学（7 人） 

王婷、陈云、马红霞、赵杨、周其冈、夏添松、季吉 

 

南京艺术学院（7 人） 

边千慧、范翎、夏静、黄德俊、张文珺、袁玥、陈嘉嘉 

 

南京邮电大学（7 人） 

闫庆伦、仪明东、徐小龙、刘旭、王堃、梁志伟、晏善成 

 

南京中医药大学（6 人） 

朱佩枫、李林、陈文星、方南元、孙永、曾亮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1 人） 

吴秀芹 

 

南通大学（7 人） 

潘修华、施仲贞、张华、丁卫平、张琦、于春梅、姚敏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2 人） 

刘加华、张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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